
113 年職能復健機構專業人員 

職前專業訓練(一日實體)課程簡章 
一、課程目的： 

依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》第六十六條，以及《職業災害勞工職能復健 

專業機構認可管理及補助辦法》第三、四、五條相關規範，經認可之職能復健專業

機構應聘有職能治療師或物理治療師、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。上述專業人員需

具六個月以上職業災害勞工職能復健或職業重建相關工作經驗者，或完成經中央主

管機關認可之職業災害勞工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服務職前專業訓練，並取得結訓證 

明者始提供相關服務，故規劃此職前專業訓練課程，本次課程包含「職災勞工權益

相關法規」課程3小時及「職災勞工重建與重返職場服務概論(含系統表單簡介)」

課程3小時，採實體課程方式進行，以培訓職能復健機構專業人員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勞動部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 

三、執行單位：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

四、課程對象： 

職能治療師、物理治療師、臨床心理師、諮商心理師 

五、名額限制：預計招收 40人，額滿為止。 

六、辦理日期：  

    113年11月9日(星期六) 

七、辦理地點： 

集思台大大會議中心 

(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85號B1) 

 

八、課程安排  

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上課教室 

11/9 
(六) 

09:00-
12:00 

職災勞工權益相關法規 林秋妙 
組長 

集思台大會議中
心(B1/洛克廳) 

12:00-
13:30 

午餐及休息 

13:30-
16:30 

職災勞工重建與重返職場服務
概論(含系統表單簡介) 

林怡成 
管理師 

九、講師簡介：  

講師姓名 專業背景 

林秋妙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職災勞工保護組 組長 

林怡成 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重建服務處 管理師 

十、課程報名：課程全程免費，恕不提供停車位。 

(一) 報名方式：本課程採線上報名 https://reurl.cc/2jNx2X 

即日起至 10月 25日止或額滿截止，請至「本中心官網-教育訓練報名」報名。 

(二) 基於資源有限，若報名人數超出預期人數，執行單位將依規定篩選報名人員，

https://reurl.cc/2jNx2X


錄取者將以 E-mail 通知。 

(三) 聯絡資訊： 

如有關報名相關事宜，請洽詢本中心職災勞工重建服務處(02)2278-6060 分機

2711 顏先生。E-mail：yws240903@coapre.org.tw 

※醫事人員教育積分(職能治療師、物理治療師、臨床心理師、諮商心理師)申請中，     
認證時數依審核結果為主。 

十一、注意事項: 

1. 如遇不可抗力之特殊狀況，致使課程異動，請逕行查閱本中心官網，不另行通
知。 

2. 報名後如無法參加課程者，請於開課前 3日來電取消，俾利通知其他候補者參

加，以保障其他學員參與本教育訓練之權益。 

3. 報名參加者應於報到時簽到，課程結束後簽退，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簽。

未簽到、遲到或早退 15分鐘以上者，不得予以採認教育訓練時數(學分)。 

4. 參與實體課程前請先至e等公務園數位課程平台完成各類專業人員應修習之課程

(網址 https://elearn.hrd.gov.tw/mooc/index.php  加盟專區：勞動部數位學

習專區)，職能治療師/物理治療師數位學習課程共計27小時，臨床/諮商心理師

數位學習課程共計9小時，並應依規定繳交書面作業。本次3小時實體課程結束，

將立即實施測驗，考試成績以70分為及格，數位及實體課程均經主辦單位審核通

過後始核發結訓證書。 

5. 各學員完成數位及實體課程，並經測驗及格，始為完訓，本單位會將完訓學員名
單造冊送至職安署核定後，再予以發放完訓證明證書寄送予合格學員，如未能符
合前述要求，則由主辦單位提供修課時數證明。 

6. 為響應環保，研習場地不提供免洗餐具，請自備環保餐具及水杯使用。 
 

十二、交通資訊 



集思台大會議中心(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85號 B1)  

交通資訊 

地理位置圖 


